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20號

抗  告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  義祥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宜光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05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義祥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

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已由原審法院

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扣案車輛（即車牌號碼

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乃

係偵查階段對被告林正雄當場查扣，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存卷可參。上開扣案車輛雖屬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

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

理上開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

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原審法院卷十一民國113年10月2

5日刑事陳報狀），且聲請人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

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原審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

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而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

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准予發還聲請人等

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請人之負責人即被告鍾宜光前指揮被告林

正雄、李群芳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半拖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

號碼00-000號半拖車），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多次前來本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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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倒，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處理廢

棄物罪，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

第1號判決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有罪。而聲請人因

代表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法人依同法第47條

亦應科以該條之罰金，因此檢察官前已於113年9月11日以11

3年度偵字第8490號追加起訴，現由原審法院勤股以113年度

訴字第485號案件審理中。則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

等人以上開扣案車輛從事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罪嫌，既

經判決有罪，在聲請人涉案部分未經判決前，是否可貿然認

定上開扣案車輛並非犯罪工具，而率予發還聲請人，尚有斟

酌餘地，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

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

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

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

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

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

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

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

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

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

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

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固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

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惟聲請人因同一案件，業經

檢察官前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向原審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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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起訴之情，有該追加起訴書1份附於本院卷可稽，故上開

扣案車輛，是否同為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之犯案工具、證據，

並非無疑。是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

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項規定「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

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而據原審法

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理由乙、壹、三、㈢之記載

「在本判決附表二編號7，於112年5月22日警方當場查扣被

告林正雄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00及被告李群芳

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砂石車，這些是屬於義祥

公司或被告鍾宜光之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

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兩部砂石

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

照片在卷可證（本院卷十一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

且義祥公司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

砂石車營業，故本院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

之必要。」等語，雖認上開扣案車輛於原審法院113年度原

金訴字第1號該案中無沒收之必要，然原審法院已認定上開

扣案車輛係屬於聲請人或被告鍾宜光，又被告鍾宜光業經原

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扣案之鍾宜光所有紅米牌手機1支沒收。未扣案犯罪所

得新臺幣243萬2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可知就被告鍾宜光部分，日後有

追徵未扣案鉅額犯罪所得之必要，另就聲請人部分，日後亦

恐有執行上開追加起訴案件所處之罰金刑之必要。原審未說

明、釐清本案有無「為保全追徵」而扣押之情事，亦有未

洽。

　㈢綜上，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

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且原裁定亦有

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

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另依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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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142條之1第1項規定「定相當之擔保金，於繳納後，

撤銷扣押」，原審可於發回後一併考量，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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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20號
抗  告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  義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宜光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0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義祥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已由原審法院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扣案車輛（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乃係偵查階段對被告林正雄當場查扣，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存卷可參。上開扣案車輛雖屬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原審法院卷十一民國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且聲請人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原審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而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准予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請人之負責人即被告鍾宜光前指揮被告林正雄、李群芳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號碼00-000號半拖車），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多次前來本轄傾倒，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處理廢棄物罪，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有罪。而聲請人因代表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法人依同法第47條亦應科以該條之罰金，因此檢察官前已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追加起訴，現由原審法院勤股以113年度訴字第485號案件審理中。則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等人以上開扣案車輛從事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罪嫌，既經判決有罪，在聲請人涉案部分未經判決前，是否可貿然認定上開扣案車輛並非犯罪工具，而率予發還聲請人，尚有斟酌餘地，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固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惟聲請人因同一案件，業經檢察官前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向原審追加起訴之情，有該追加起訴書1份附於本院卷可稽，故上開扣案車輛，是否同為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之犯案工具、證據，並非無疑。是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項規定「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而據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理由乙、壹、三、㈢之記載「在本判決附表二編號7，於112年5月22日警方當場查扣被告林正雄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00及被告李群芳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砂石車，這些是屬於義祥公司或被告鍾宜光之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兩部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本院卷十一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且義祥公司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本院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等語，雖認上開扣案車輛於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該案中無沒收之必要，然原審法院已認定上開扣案車輛係屬於聲請人或被告鍾宜光，又被告鍾宜光業經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扣案之鍾宜光所有紅米牌手機1支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43萬2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可知就被告鍾宜光部分，日後有追徵未扣案鉅額犯罪所得之必要，另就聲請人部分，日後亦恐有執行上開追加起訴案件所處之罰金刑之必要。原審未說明、釐清本案有無「為保全追徵」而扣押之情事，亦有未洽。
　㈢綜上，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且原裁定亦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之1第1項規定「定相當之擔保金，於繳納後，撤銷扣押」，原審可於發回後一併考量，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20號

抗  告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  義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宜光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05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義祥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

    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已由原審法院

    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扣案車輛（即車牌號碼

    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乃

    係偵查階段對被告林正雄當場查扣，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存卷可參。上開扣案車輛雖屬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

    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

    理上開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

    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原審法院卷十一民國113年10月2

    5日刑事陳報狀），且聲請人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

    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原審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

    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而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

    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准予發還聲請人等語

    。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請人之負責人即被告鍾宜光前指揮被告林

    正雄、李群芳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半拖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

    號碼00-000號半拖車），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多次前來本轄

    傾倒，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處理廢

    棄物罪，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

    第1號判決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有罪。而聲請人因

    代表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法人依同法第47條

    亦應科以該條之罰金，因此檢察官前已於113年9月11日以11

    3年度偵字第8490號追加起訴，現由原審法院勤股以113年度

    訴字第485號案件審理中。則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

    等人以上開扣案車輛從事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罪嫌，既

    經判決有罪，在聲請人涉案部分未經判決前，是否可貿然認

    定上開扣案車輛並非犯罪工具，而率予發還聲請人，尚有斟

    酌餘地，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

    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

    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

    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

    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

    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

    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

    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

    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

    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

    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

    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固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

    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惟聲請人因同一案件，業經

    檢察官前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向原審追

    加起訴之情，有該追加起訴書1份附於本院卷可稽，故上開

    扣案車輛，是否同為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之犯案工具、證據，

    並非無疑。是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

    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項規定「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

    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而據原審法

    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理由乙、壹、三、㈢之記載「

    在本判決附表二編號7，於112年5月22日警方當場查扣被告

    林正雄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00及被告李群芳駕

    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砂石車，這些是屬於義祥公

    司或被告鍾宜光之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鍾

    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兩部砂石車

    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照

    片在卷可證（本院卷十一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且

    義祥公司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

    石車營業，故本院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

    必要。」等語，雖認上開扣案車輛於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

    訴字第1號該案中無沒收之必要，然原審法院已認定上開扣

    案車輛係屬於聲請人或被告鍾宜光，又被告鍾宜光業經原審

    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扣案之鍾宜光所有紅米牌手機1支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243萬2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可知就被告鍾宜光部分，日後有追

    徵未扣案鉅額犯罪所得之必要，另就聲請人部分，日後亦恐

    有執行上開追加起訴案件所處之罰金刑之必要。原審未說明

    、釐清本案有無「為保全追徵」而扣押之情事，亦有未洽。

　㈢綜上，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

    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且原裁定亦有

    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

    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另依刑事訴

    訟法第142條之1第1項規定「定相當之擔保金，於繳納後，

    撤銷扣押」，原審可於發回後一併考量，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20號

抗  告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聲  請  人  義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宜光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7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0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聲請人義祥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已由原審法院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扣案車輛（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乃係偵查階段對被告林正雄當場查扣，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存卷可參。上開扣案車輛雖屬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原審法院卷十一民國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且聲請人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原審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而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各1輛准予發還聲請人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請人之負責人即被告鍾宜光前指揮被告林正雄、李群芳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號碼00-000號半拖車），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多次前來本轄傾倒，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處理廢棄物罪，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有罪。而聲請人因代表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法人依同法第47條亦應科以該條之罰金，因此檢察官前已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追加起訴，現由原審法院勤股以113年度訴字第485號案件審理中。則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李群芳等人以上開扣案車輛從事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罪嫌，既經判決有罪，在聲請人涉案部分未經判決前，是否可貿然認定上開扣案車輛並非犯罪工具，而率予發還聲請人，尚有斟酌餘地，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同法第142條第1項、第31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或追徵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述規定發還。其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從而，扣押物在案件未確定，而仍有留存必要時，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而得繼續扣押，俾供審判或日後執行程序得以適正運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鍾宜光、林正雄涉犯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固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7日以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審理完畢，惟聲請人因同一案件，業經檢察官前於113年9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8490號向原審追加起訴之情，有該追加起訴書1份附於本院卷可稽，故上開扣案車輛，是否同為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之犯案工具、證據，並非無疑。是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

　㈡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2項規定「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而據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理由乙、壹、三、㈢之記載「在本判決附表二編號7，於112年5月22日警方當場查扣被告林正雄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00及被告李群芳駕駛車號000-0000附掛子車00-000砂石車，這些是屬於義祥公司或被告鍾宜光之犯罪工具，原應宣告沒收，但考量被告鍾宜光與同案被告賴柏丞、賴思穎已共同清理上開兩部砂石車上載運（尚未傾倒於土地）之營建廢棄物，有清理文件、照片在卷可證（本院卷十一113年10月25日刑事陳報狀），且義祥公司本來就有合法清運營建廢棄物之資格可以正常以砂石車營業，故本院認為上開砂石車與車鑰匙均無宣告沒收之必要。」等語，雖認上開扣案車輛於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該案中無沒收之必要，然原審法院已認定上開扣案車輛係屬於聲請人或被告鍾宜光，又被告鍾宜光業經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扣案之鍾宜光所有紅米牌手機1支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43萬2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可知就被告鍾宜光部分，日後有追徵未扣案鉅額犯罪所得之必要，另就聲請人部分，日後亦恐有執行上開追加起訴案件所處之罰金刑之必要。原審未說明、釐清本案有無「為保全追徵」而扣押之情事，亦有未洽。

　㈢綜上，抗告意旨主張原審未考量上開扣案車輛於上開追加起訴案件中，有無繼續扣押之必要，尚非無據，且原裁定亦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定。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之1第1項規定「定相當之擔保金，於繳納後，撤銷扣押」，原審可於發回後一併考量，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